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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已立案未开庭。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钰昌”）为被告。 

 涉案的金额：不适用，本案件为履行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相关纠纷。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暂时无

法判断对公司损益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。 

 

公司子公司上海钰昌于 2022 年 7 月 8 日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的立案

通知，广东创投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创投会”）因股权转

让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交了《民事起诉状》，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诉讼当事人情况： 

原告：广东创投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现住所地：广州市天河区萌芽 1968创意园 A08栋 

法定代表人：黄荣耀 

被告：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4号 16层 C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季明睿 

（二）诉讼请求内容： 

1、判令被告继续履行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

2、判令被告办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所涉“目标公司”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

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； 

3、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（三）原告理由 

原被告双方就被告持有的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

亿美公司”）全部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合意。2020 年 7 月 28 日，被告通过腾

讯企业邮箱向北京亿美公司其他 3位股东即银码正达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、北

京亿美和信科技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君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送了《股东行

使优先购买权通知函》（证据 1）。自被告向各股东发送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通

知函》之日起满三十日并未收到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答复。根据《北京亿美汇

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章程》（证据 2）第二十三条：“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

权，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。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

求同意，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，视为同意转让。其

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，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；不购买的，

视为同意转让。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视为股

东同意转让。 

2020年 8月 28日原被告在上海市黄浦区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证据 3），

双方明确：“本次股权转让甲方所持有的北京亿美公司全部股权交易总金额为人

民币壹佰万元，对应甲方全部股权份额。”本协议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

合法有效。2020年 9月 10日，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向被告账户汇入壹佰万元

整股权转让款（证据 4）。 

2020 年 11 月 19 日，北京亿美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发布了股东大会议程（证

据 5），定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采用现场方式召开股东大会并将会议需表决的议

案内容一同予以告知。2020年 12月 7日股东大会如期举行，本次会议以股权占

总股本 55%通过了议案一《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》（证据 6）明确了被告将

其持有的北京亿美公司 55%股权转让给原告。北京亿美公司于当日会议结束后，

发布了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证据 7）。该股东大会的召开、举行及议案的通过

均符合《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章程》第十一条：“召开股东会会议，

应当于会议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一十一

条：“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。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



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。”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，合法、合规、有效。 

但至今，被告并未按照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配合办理北京亿美公司的股权

过户登记手续，经原告多次催促仍旧怠于履行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第七条：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，秉持诚实，恪守

承诺。”及第五百零九条：“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”的法律规

定，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。 

二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损益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。公

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7月 12日 


